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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瓮府办发〔2023〕5号

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瓮安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

省、州驻瓮企、事业单位：

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瓮安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

费征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年 5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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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安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升瓮安人居生活环境，提高垃圾处理水平，创

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，促进城市文明建设。根据《城市生活

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黔南州税

务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〈黔南州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

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黔南税发〔2021〕2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瓮安县城镇生活垃圾

处理费征收实施方案。

一、征收对象和范围

垃圾处理费主要是指单位和住户产生垃圾的收集、中转运

输、处理等费用。

（一）征收对象：

1. 县城区居民（含暂住人口）、乡镇镇区居民；

2. 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包括中央、省、州

驻瓮单位）；

3. 商贸经营服务行业（主要是：商业门店、宾馆、酒店、

招待所、医院、物流、网吧、培训机构、娱乐会所、饮食业、

大型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洗车、修车行业、客运站、停车

场、临时摊点、出租车、人力板车、果蔬运输车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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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征收范围：

瓮安县域范围内城区（含园区）、镇区。各乡镇镇区生活垃

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由乡镇参照本方案制定实施方案同步征收。

二、征收标准

按照县发改局物价科《关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
的通知》（瓮价字〔2004〕15号）执行。

（一）城区居民（含暂住户）。收费标准为：按 3元/户/月

收取。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包括中央、省、

州驻瓮单位）。收费标准为：按 2元/人/月收取，按单位在职在

编人员计算，各单位临时聘用人员、公益岗位人员不纳入计数

收费范围。

（三）商贸经营服务行业。收费标准为：

1. 商店、门面，饮食业门店、娱乐会所、酒店的餐厅部分、

大型商场、大型超市、娱乐会所、物流等按 0.5元/月/㎡收取。

2. 宾馆、酒店、招待所、网吧（机位）、培训机构（学员）、

外卖（车），按 1元/月/床（机位、学员、辆车）收取。

3. 医疗卫生行业。个体诊所按 1元/天；医院 50床位下按

4元/天、50—100床位按 5元/天、100个床位以上按 6元/天收

取。

4. 个体临时摊点、农贸市场摊位，按 1 元/个/天；水果蔬

菜批发运输车，4吨以下 16元/辆、5 吨以下 20 元/辆、5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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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25元/辆；人力板车 10/月/辆；出租车 15元/月/辆收取。

5. 修车厂、洗车场按 0.4元/月/㎡收取。

6. 汽车客运站、停车场，按 500㎡以内 100元/月，500-1000

㎡ 150元/月，1000㎡以上 250元/月收取。

7.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等其他费用的征收标准按瓮价字

〔2004〕15号执行。

8. 其余未列行业征收标准按发改局物价科《关于城镇生活

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瓮价字〔2004〕15号）标准执

行，未尽事项按领导小组研究意见为准。

三、征收方式

县人民政府委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贵州水务瓮安有限

公司、瓮安县沛源城乡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简称县沛源公

司）代收生活垃圾处理费，保证垃圾处理费按时足额收取，防

止重复收费、乱收费。具体征收方式为：随水同征、自主缴纳、

委托代收。

（一）随水同征。主要针对城区居民和商贸经营服务行业。

1. 城区居民（含常住户、暂住户）。由贵州水务瓮安有限

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根据管辖区域划分，以户为单位按征收标准

随水费同时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。所征费用由贵州水务瓮安有

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按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。

2. 商贸经营服务行业。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，根据

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提供的非居民用水名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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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行业分类划分到各行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，

联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乡镇街道办事处到店现场据实核定，

核算应征费用，下达应缴通知书，详细登记相关信息，并经行

业主管部门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乡镇办事处三方审定后，

提供给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作为基础依据，按

应征费用随水费同时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。所征费用由贵州水

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按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。

（二）自主缴纳。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包

括中央、省、州驻瓮单位）垃圾处理费实行按年自主缴纳。根

据各单位在职在编人数，按征收标准分年度自行到税务大厅或

登录电子税务局申报缴纳，税务部门提供《中央非税收入统一

票据》。

（三）委托代收。城区范围内个体临时摊点、摊位的垃圾

处理费用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现场据实代收后向县税

务局申报缴纳；农贸市场（含场内商贸服务主体）的垃圾处理

费用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负责，按

文件标准登记造册征收，所征费用按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，

同时将征收清册及《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》进行公示。城市

道路占用挖掘费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，按文件标准据

实代收后向县财政部门申报缴纳。各乡镇据实代收后向县税务

局申报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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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步骤

征收实施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（2023年 5月 10日--5月 20日）：宣传发动。县

融媒体中心要利用网站、电视、广播、短视频平台，乡镇街道

利用各社区的公开栏等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，使生活垃圾处理

费征收的依据、标准、内容和方式等家喻户晓，清楚明白，争

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。

第二阶段（2023年 5月 21日--5月 31日）：核实登记。

1. 对城区居民核实登记。由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

源公司根据管辖区域划分，以户为单位认真核实城区居民用水

开户情况，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乡镇街道办事处及贵州水

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审核后，作为随水同征依据。

2. 对商贸经营服务行业核实登记。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牵头，根据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提供的非居民

用水名册，按行业分类划分到各行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

门具体负责，联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乡镇街道办事处到店

现场据实核定，核算应征费用，详细登记相关信息，并经行业

主管部门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乡镇办事处三方审定后，提

供给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作为随水同征依据。

3. 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包括中央、省、州

驻瓮单位）核实登记。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，各自主缴纳单位

根据本单位在职在编人数据实核定，核算应缴费用，详细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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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，经县政府办公室、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三方审定后，作为自主缴纳征收依据。

4. 农贸市场、个体临时摊点、摊位的垃圾核实登记。城区

范围内个体临时摊点、摊位的垃圾处理费用，由县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负责现场据实核定，核算应征费用，详细登记相关信息，

作为委托代收依据；农贸市场（含场内商贸服务主体）的垃圾

处理费用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负责，

按征收文件标准现场据实核定，核算应征费用，详细登记相关

信息，作为委托代收依据。

第三阶段（2023年 6月 1日起）：征收实施。

1. 关于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的收取，由贵州水务瓮安有限

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根据三方审定后的应征费用，采取以户为单

位按月随水同征，并提供缴费凭证，所征费用由贵州水务瓮安

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按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。

2. 关于商贸经营服务行业垃圾处理费的收取，由贵州水务

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根据三方审定核算的应征费用，以

户为单位按月随水同征，并提供缴费凭证，所征费用由贵州水

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按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。

3. 关于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包括中央、省、

州驻瓮单位）垃圾处理费的收取，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，按照

三方审定后的应征费用，由各单位自行按应征费用分年度到税

务大厅或登录电子税务局申报缴纳，县税务局提供《中央非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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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统一票据》。

4. 关于农贸市场、个体临时摊点、摊位垃圾处理费的收取，

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，按月据实将委托代收的应征费用

足额向县税务局申报缴纳。

5. 农贸市场（含场内商贸服务主体）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，

由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负责，按册征收后分季度向县税务局申报

缴纳。

6.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的收取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

责按月据实缴纳至县财政部门指定账户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为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工作，特成立城

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如下：

组 长：张林才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吴禹君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 毅 县水务局局长

杜小甘 国家税务总局瓮安县税务局局长

征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住建局，吴禹君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征收工作。成员由县政府办公室、县发展

和改革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

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水务局、瓮安县农业

农村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

应急管理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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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税务局、瓮水街道办事处、雍阳街道办事处、

银盏镇等单位相关负责人组成。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

职责分工，主动参与，积极配合，确保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稳

步推进。

六、强化责任

（一）广泛宣传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街道办事处、城

区各社区，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工作，特别是要宣传清楚党委

政府在垃圾处理方面的多年付出与努力，处理好生产垃圾的好

处等，切实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以取得城区居民的支持

和配合。

（二）核实登记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街道办事处、贵

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公司、农贸市场管理主体、城区

各社区、物业小区要相互协调配合，做好到店核实，摸清城区

居民住户情况和商贸服务行业经营户情况，并进行详细准确的

信息资料登记，保证垃圾处理费按时足额收取，防止重复收费、

乱收费。

（三）调整征收方式。由县税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局、

县住建局、县水务局等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

改革有关政策的解释工作。

七、严格管理

（一）收费单位应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，保证生活垃圾

处理费收费制度的顺利实施，由县市场监管局牵头，联合县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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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等部门要加强对垃圾处理费的监督

检查，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现象，根据价格法进行查处处理。

（二）收费单位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执

行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或擅自减免垃圾处

理费。

（三）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

和个人，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按国家《城镇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

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四）国家机关、行政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，不

组织征收垃圾处理费的，报县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单位主要负责

人的责任。

（五）城区居民（常住户、暂住户）、商贸经营服务行业经

营主体不缴纳垃圾处理费的，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、县沛源

公司停止供水。

（六）其余未尽事宜，由征收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

后负责具体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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